附件2：

关于对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修订
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专精特新企业已成为北京市科技创新、产业提升的主力军，抓好专精特新产业梯队建设和发展有助于夯实区内产业发展的基础。区经信局结合副中心实际情况，为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专精特新企业专业化、精细化、特色化、新颖化发展，对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“专精特新”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通经信局〔2025〕17号）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
二、修订过程
区经信局前期对区内的专精特新和“小巨人”企业进行了深入调研，认真学习国家和市级相关文件。修订过程中，区经信局组织了政策研讨会，通过集体研讨，对区内相关政策进行重新梳理，进一步完善政策内容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主要内容
本《若干措施》共包括5条内容。
第一条 支持梯度培育。对近两年研发费用均不低于100万元的北京市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，最高给予20万元一次性支持；对近两年研发费用合计不低于1200万元的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最高给予80万元一次性支持；单个企业不重复支持，如有晋级，仅享受差额支持。对近两年研发费用合计不低于1200万元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，最高给予100万元一次性支持。
第二条 支持高质量发展。支持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，对获得国家重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高质量发展项目支持的专精特新企业，按照不超过市级支持资金50%比例给予配套支持，单个企业年度最高支持150万元。
第三条 支持“首制首试首用”。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开展“首制首试首用”。对获得市级支持的“首流片”、“首试产”、“首方案”项目，按照不超过市级支持资金50%比例，最高给予300万元一次性支持。
第四条 支持创新攻关。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承担国家和北京市重点科研任务，积极参与国家“卡脖子”技术及国产替代项目攻关。对成功揭榜中央部委以“揭榜挂帅”方式发布的创新任务的企业，最高给予50万元一次性支持；对成功揭榜北京市以“揭榜挂帅”方式发布的创新任务的企业，最高给予30万元一次性支持。
第五条 支持公共服务载体建设。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、专精特新特色园区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服务载体向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服务。对获得市级资金支持的以上服务载体的运营管理主体，按照不超过市级支持资金50%比例，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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